
[参考資料] 再開發概要

Ⅰ．市街地再開發事業概要

Ⅱ．實施方式（實施者）

Ⅲ．都市計畫/施行規程・事業計畫

Ⅳ．權利變換

Ⅰ-1.「都市再開發法」為基準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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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街地再開發事業是指依法律（「都市再開發法」（１９６９年法律第３８號））所訂的程序及規定所實
施的「法定事業」。

透過法律所訂的事業程序、保障土地權利人的權利、並採取讓事業得以確實推動的機制。

將數宗土地合併整體開發，利用建物重建讓土地有效利用，同時也以興修必要的公共設施（道路、
緑地、廣場等），提升都市環境品質為目的。

雖然常見於舊街區再生及車站前地區的再開發等權利人眾多的區域，但因為是法定事業，對於公
共利益及權利人的保護較為確實、稅捐減免等特徵，故實際上已有相當多不同型態、用途的事業付
諸實施。

包括以權利變換方式的「第一種事業」以及徵收方式的「第二種事業」。



Ⅰ-2.再開發事業的參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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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土地權利人
・參加再開發事業的土地所有權人及地上權人。
・再開發事業、是在土地權利人擁有的土地進行建物建設事業，故取得土地權利人理解及共識是
讓事業可行的前提。
・有借家人、擔保權人等土地權利人以外如有土地、建物權利的人（權利關係人）的情形，也需要
取得這些人的理解及共識。

②實施者
・再開發事業的實施主體。
・實施者的資格受到法律限制、且必須正式取得認可權者（國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縣首長）的認可。
・實施者必須依再開發事業相關程序（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得製作・認可、調査・設計業務以及
工程的發包、協助土地權利人搬遷等）確實施行，負責完成再開發事業，故充分的資金、信用是
必要的。

③保留床取得者
・取得在興建完成大樓的樓地板中，扣除土地權利人分回的樓地板（稱為「權利床」）所剩下的樓地
板稱為（稱為「保留床」）的人。身為再開發事業費用 終負擔者、與土地權利人共有再開發建物
者，與實施者同樣、充分的資金、信用是必要的。

Ⅰ-3.有關土地權利人的資産（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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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權利變換」（權利變換方式）
・依據都市再開發法所擬訂的「權利變換計畫」，將土地及建物的權利（重建前資産）、與新建設的
再開發大樓的樓地板（重建後資産）作等價交換的架構
・權利變換是全部在「權利變換期日」進行（行政處分）
②轉出
・若再開發事業中的原土地權利人不願意參與重建後的分配，取代重建前資産損失（一般稱之為
「轉出」）、則應從實施者領取與此相對應的補償金（稱為「轉出補償金」或「91條補償金」）。

再開發後（重建後）的土地持分

再開發前（重建前）的土地

再開發前（重建前）建物
【權利變換】

＜重建前資産＞ ＜重建後資産＞

再開發後（重建後）的樓地板

【轉出】

領取「讓售補償金」 ＝ 資産出售



Ⅰ-4-1.事業計畫的法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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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程序

都市計畫決定 事業計畫認可 權利變換計畫認可

事業架構
決定

事業詳細內容
決定

權利移轉
決定

計
畫
案
檢
討

工
程
開
工

地方政府決定 國土交通大臣認可
或

都道府縣首長認可

國土交通大臣認可
或

都道府縣首長認可

Ⅰ-4-2.事業計畫的法定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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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都市計畫」決定
・因為是在都市計畫法的基礎上實施都市計畫事業，為了符合實際開發、事業的概要（範圍・面積・
容積率・使用別等）必須視為新的都市計畫來認定。
・唯在個人實施的情況下，可以不用透過都市計畫程序也可以實施事業。

②「再開發事業」認可
・擬訂「規準（又稱為規約・定款・實施規程）」（＝實施的原則）與「事業計畫」（＝設計概要、事業實
施期間、財務計畫等具體的計畫内容），並必須依據都市再開發法取得認可權者的認可（一般稱
為「事業認可」）。
・所謂的認可權者、依實施者不同為國土交通大臣或都道府縣首長。

③「權利變換計畫」認可
・依土地權利人等的權利移轉内容擬訂「權利變換計畫」，並必須取得認可權者的認可。
・取得認可後，才能依據所擬訂的「權利變換計畫」内容，將再開發事業前的權利轉換為再開發事
業後的權利。



Ⅰ-5.公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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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規程（案）・事業計畫（案） 權利變換計畫（案）

國土交通大臣（認可權者）請
市町村長辦理
公展期間 2週

權利關係人

意見書 意見書

意見書的内容審査

（採納意見時便修正
計畫）

國土交通大臣認可

都市機構（實施者）辦理
公展期間 2週

意見書的内容審査

（採納意見時便修正
計畫）

向大臣申請

向國土交通大臣申請

國土交通大臣認可

Ⅰ-6.再開發事業的収入及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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収支平衡

保留床

再開發大樓

依事業內容、
進行新建物的興建

權利床

保留床處分金

収入支出

出售保留床

○第三者（保留床取得者）

支付保留床購入金

事務費・利息

工程費

土地整備費

補償費

調査設計計畫費
補助金・調査設計計畫費

準備段階的調査費用、
事業計畫製作費、設計費用等

・土地整備費
重建前建物拆除費、整地費

・補償費
讓售補償金、移轉費用等補償金

・工程費
建築工程費、停車場工程費 等



Ⅰ-7.事業成立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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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事業内容・權利變換内容讓土地權利人充分理解
・再開發事業若無法讓土地權利人理解就無法成立。
・在再開發事業的目的與事業内容理解的同時，重建前資産的估價與重建後分回的權利床若無法
讓土地權利人認同，事業就無法推進。

②保留床處分的確保
・再開發事業是藉由實施者出售保留床所取得的保留床處分金折抵事業成本。因此，若無法以能回
收事業成本的價格出售保留床時，事業無法成立。
・為了兼顧取得土地權利人的同意、出售保留床來確保事業的財務可行性等兩方面，必須擬訂平衡
的計畫。

權利床

保留床

權利床

保留床

權利床面積 小
事業成本 ＜ 保留床處分金

權利床面積 大
事業成本 ＞ 保留床處分金

權利床

保留床

權利床面積 資産評價上妥当
事業費 ＝ 保留床處分金

○××

⇒無法取得土地權利人同意 ⇒事業成本無法回收 ⇒確保財務平衡

Ⅰ-8.保留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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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保留床處分（實施者出售、出租保留床）所得能抵充再開發所需事業費，依法原則應以「公開
甄選」為準。

【都市再開發法第１０８條】
在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中實施者取得的設施建築物部份、原則必須公開甄選出租或出售的對象。在這狀況下，實施者出租或出售後

的設施建築物的部分必須符合該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的目的。
一～五 （以下略）

•又、保留床處分時、為活用民間事業者的能力及專業技術，有以下３種方式：
【特定事業參加者制度】事業計畫認可時透過公開徵選的方式決定。

（與由組合實施時的「參加組合員」制度類似）。

【特定業務代行方式】以負責處分保留床為前提，由民間事業者代為設計及施工。
【特定建築者制度】代替實施者興建更新建築物並取得全部或一部份的保留床



Ⅰ-9.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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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條補償

・針對不參與者（在權利變換期日將失去權利的人）的補償

・依重建前資産價值計算利息（從評價基準日開始到實際支付日為止的利息）

・必須在失去權利的權利變換期日前支付

○97條補償

・工程開始時，拆遷土地騰空之補償（通常為承受損失的補償：簡稱通損補償）

・營業補償、拆遷安置租金補償、動産拆遷補償等

・必須在實施者所定的拆遷交地期限前支付

Ⅰ-10.税的優惠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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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床取得者（主要項目）

【所得・法人税】 依權利變換取得的權利床、視為原有

【登録免許税・不動産取得税】 免徵或減徵

【固定資産税】 減徵（一定期間）

【消費税】 免徵

○保留床取得者（主要項目）

【所得・法人税】 增加免稅額度（一定期間）

【固定資産税】 減徵（一定期間）

※除了上述的其他上記地區轉出者，視實施者的處理方案而定。



Ⅰ-11.補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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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實施者的補助（主要項目）

【調査設計計畫費】 事業計畫擬訂費、地質調査費、建築設計費、權利變換計畫擬訂費

【土地整備費】 建築物拆除費、臨時店舗等設置費、補償費等

【共同設施整備費】 空地等、供給處理設施、其他

※補助對象事業所需費用的2/3（國1/3、地方政府1/3）

※詳細請參閱國土交通省（都市・地域整備局、住宅局）所訂的補助要領等。

Ⅰ-12．再開發事業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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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地
に
関
す
る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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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
物
に
関
す
る
登
記 

・高度利用地区等 

・市街地再開発事業 

再開発事業のフレ
ーム（区域・面積・
容積率・用途など）
が決まります。 

事業計画が確定し、
再開発事業が正式
に始まります。 

従前資産は、事業認可
後 3 1 日目を基準日
として評価されます。 

再開発前と再
開発後の権利
の移動内容が
定められます。

権利変換計画の内容に基づ
き、期日をもって権利の変換
が行われます。 
転出者に対して、期日までに
転出補償金が支払われます。 

再開発ビル完
成後、建物に関
しての登記が
なされます。 

◇
土
地
の
明
渡
し 

土地に関して、再
開発後の権利に合
わせた登記がなさ
れます。 

従前権利者に土
地の明渡しを求
めます。 

◆
清
算 

従前資産額と従後資
産額との差が生じた
場合清算します。 

事前検討 

事
業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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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的
移
轉

再開發事業的架構
（範圍、面積、容積
率、使用別）決定

事業計畫確定，正
式開始再開發事業

重建前權利價值在事業
計畫認可後第３１日進
行估價

再開發前、後權
利變換內容確
定

依據權利變換計畫的內容，在權利變換期
日執行權利的變換。
針對不參與者，必須在失去權利的權利變
換期日前支付補償金予不參與者

土
地
移
轉
產
權
登
記



Ⅱ.實施方式（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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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實施（單獨或共同）：都道府縣首長認可

○土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於取得權利人之同意後

○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必須取得重建前的住宅用地以及建築物全部權利人同意。

○不一定要進行都市計畫事業

■組合實施（市街地再開發組合）：都道府縣首長認可

○由土地權利人組成的法人

○組合必須有5人以上的發起人，且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2/3以上的同意

Ⅱ.實施方式（實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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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實施（再開發公司）：都道府縣首長認可

○以實施再開發事業為主要目的所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需要符合一定的規定。

○規準・事業計畫必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地上權人2/3以上的同意

■公共團體等施行（地方政府・住宅供給公社）：國土交通大臣以及都道府縣首長認可

○不需要徵求土地權利人同意

■機構施行（都市再生機構）：國土交通大臣認可

○不需要徵求土地權利人同意

○必須由地方政府提出委託實施要求



Ⅲ-1-1.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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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再開發事業實施所擬訂的都市計畫：由都道府縣・市町村決定

◆高度利用地區、都市再生特別地區以及特定地區計畫等

◆市街地再開發事業

・容積率的上限與下限

・建蔽率的上限

・建築面積的下限

・牆面線的位置限制 等

・名稱・種類 ・實施範圍・面積

・公共設施的配置・規模（道路、公園、下水道等）

・建築物的興建計畫（規模、用途）

・建築基地的整備（基地面積、停車場、空地）

・住宅建設的目標（戸數與面積）

Ⅲ-1-2.都市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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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實施區域要件（§3）

１．高度利用地區、都市再生特別地區、特定地區計畫等區域内之土地

２．地區內耐火建築物，下列各款除外之建築面積及其基地面積均佔總建築面積及基地面積1/3
以下者

３．公共設施不足，土地零細，利用狀況不良者。

４．藉由土地高度利用，對都市機能更新有所貢獻者。

(1)建築2層樓以下。

(2)建物耐用年限達2/3以上。

(3)因災害受損而機能降低者。

(4)建築面積未達150平方公尺者。

(5)容積率未滿高限1/3者。

(6)配合公共設施興修需拆除者。



Ⅲ-2.規準（實施規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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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規程」＝實施再開發事業的基準：國土交通大臣認可（由機構實施的情形下）

１．市街地再開發事業的種類及名稱

２．包含實施地區在內的地區的名稱

３．市街地再開發事業的範圍

４．事務所的所在地

５．特定事業參加者的有關事項

６．與費用分擔的有關事項

７．為了實施市街地再開發事業，實施者所取得保留床的管理處分方法等有關事項

８．市街地再開發審査會及委員的有關事項

９．其他

※上述是機構實施的情形。依據實施方式（實施者不同，規準的名稱（規準・規約・定款）及應載明事項均有所差異。

Ⅲ-3.事業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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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計畫」＝載明事業具體内容的計畫：國土交通大臣認可（由機構實施的情形下）

１．實施地區

位置圖、區域圖

２．設計的概要

設施建築物的設計概要、設施建築基地的設計概要、公共設施的設計概要

（比例尺500分之１以上）

市街地再開發事業所要建設的住宅概要

３．事業實施期間

４．財務計畫

５．其他



Ⅳ-1.關於權利變換（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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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併後成為共有，取得其持分的部分。

土地

Ａ:土地建物所有者 Ｂ:地上權人・建物所有者 Ｃ:底地權人 Ｄ･Ｅ:土地建物所有者（區分所有） Ｘ:保留床取得者

Ｂ
Ａ Ｄ･Ｅ

BA D,
E

重建前 權利變換後

Ｃ

Ｂ Ｃ

Ｄ Ｅ

Ａ

Ａ､Ｂ､Ｃ､Ｄ､Ｅ､Ｘ
區分所有

Ｘ

Ａ･Ｂ･Ｃ･Ｄ･Ｅ･Ｘ共有

※上述僅為重建後權利形態的舉例說明、實際應以各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而定。

Ⅳ-2.關於權利變換（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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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後的建物，一般是有如出售集合住宅之區分所有。
・建物主要可以分為：個別使用的部分（専有部分）以及電梯、通道等區分所有權人所共同使用部分
（共有部分）。

事務所（専有部分）

店舗等（専有部分）

事務所（専有部分）

階段室や廊下など

（共用部分）
1. EV・通路・避難階段

2.エントランス

3.設備（上下水道管・電気設備・機械室等）

4.駐車場 等

階段室や廊下など

（共用部分）
1. EV・通路・避難階段

2.エントランス

3.設備（上下水道管・電気設備・機械室等）

4.駐車場 等

※上述僅為重建後權利形態的舉例說明、實際應以各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而定。

梯間、走廊等(共用部分)
1.電梯、通路、避難樓梯
2.門廳
3.設備(上下水道、電氣設備、機房)
4.停車場



【参考】權利變換的３種類型
①原則型

②地上權非設定型・111條特則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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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Ｄ Ｅ

Ｃ

Ｂ Ｄ(F) Ｅ

《重建前》

Ｅ⇒金錢給付

Ａ・Ｂ・Ｃ・Ｄ・Ｘ準共有(地上權)

Ａ・Ｂ・Ｃ・Ｘ共有

Ａ Ｂ Ｃ Ｄ(F)

Ｘ

《重建後》

Ａ Ｂ Ｄ Ｅ

Ｃ

Ｂ Ｄ(F) Ｅ

《重建前》

Ｅ⇒金錢給付

Ａ・Ｂ・Ｃ・Ｄ・Ｘ共有

Ａ Ｂ Ｃ Ｄ(F)

Ｘ

《重建後》

【参考】權利變換の３類型

③全員同意型・110條特則型

（例１）

（例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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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Ｂ Ｄ Ｅ

Ｃ

Ｂ Ｄ Ｅ

《重建前》

Ｅ⇒金錢給付

Ａ Ｂ Ｃ・Ｄ・Ｘ共有

Ｂ

Ｃ Ｄ

《重建後》

Ｘ

Ａ Ｂ Ｄ Ｅ

Ｃ

Ｂ Ｄ Ｅ
Ｅ⇒金錢給付

ＸＡ・Ｂ・Ｃ・Ｄ
共有

Ｃ Ｄ

Ａ Ｂ



Ⅳ-3-1.權利變換計畫的權利處理

①土地・建物等所有權人（包括地上權人）
〔前提〕
 「土地」可以分為「建築用地」與「公共設施用地」。
 「地上權」是以持有地上建物為目的而設定的地上權及土地承租權，但不包

括為了短期使用所設定的。
〔權利的變動〕
 對建築用地、建物所有權人、地上權人而言，分配到的建築設施部分（設施

建築基地的共有持分＋設施建築物的區分所有權（包括共有部分）。在111
條特則型中、以「樓地板」表示之）。（狭義的「權利變換」）

 對提出金錢給付希望申請書的人而言，是取代權利消滅獲得之相對補償金。
（不參與分配）

 公共設施用地，轉換為新的公共設施用地。

24

Ⅳ-3-2.權利變換計畫的權利處理

② 借家權者

〔前提〕

 「借家權」是指建物的租借權，但不包括為了短時間使用所設定的以及支付租金的租借。

〔權利的變動〕

 在建物的所有權人（大家）參與分配權利床的情況下，借家權者保有繼續借租該權利床的權利。
（借家繼續）

 在建物的所有權人不參與分配權利床的情況下，借家權者的權利則由實施者所分配到的保留
床部分繼續設定。

 提出借家權消滅希望申請書的人，消滅的權利應以相對應的金錢補償補償之。

〔留意事項〕

 「定期借家權」也應與一般的借家權同樣對待。

 「將借家權轉貸給別人的人」、不論有無轉出的意願，一經轉出，借家權就由新取得借加權的人
承受。

 在借家繼續狀況下，新的賃貸借條件由建物所有權人與借家權者協議。

 若為以保留床進行借家權設定的狀況、依法定計算式計算的金額為原則、由實施者與借家權者
協議。

25



Ⅳ-3-3.權利變換計畫的權利處理

③擔保權者

〔權利的變動〕

 建築用地、建物的所有權人、地上權人分配權利床的狀況下，重建前資産所設定的擔保權轉載
至所分配的權利床。

 建築用地、建物的所有權人、地上權人不參與分配權利床的狀況下、擔保權隨之消滅。

〔留意事項〕

 有設定擔保權的資産的補償金、在沒有擔保權者的同意之下、必須交由特定的對象保管。

④其他權利人

 短期的租借權、使用借權、地役權等權利、不管有沒有提出申請均自行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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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3-4.權利變換計畫的權利處理

①面積過小單元的處理

 權利變換基本上是以等價交換作為權利變換的原則。

 為達到改善居住條件之所需，權利變換計畫之擬訂，得就樓地板過小之分配面積，予以適當增加。（都再
法上的「増床」）

 權利變換面積明顯低於分配單元基準者、即使未提出不參與分配的要求，也可以給付補償金。（因分回
面積過小床「床不交付」）

②特定譲售‧租借人租借

 保留床基本上是以公開甄選方式，決定譲售或租借人為原則。

 譲售或租借人在滿足一定的條件下，（例如權利人提出特別要求等）、不需要透過公開甄選也可以將保留
床譲售或是租借給他。（特定讓售・特定租借）

 當特定讓售或是特定租借時，必須簽訂契約。

27



Ⅳ-4-1.權利變換計畫

28

「權利變換計畫」＝擬訂權利的變動內容、重建後樓地板的分配計畫：經國土交通大臣認可（機構施行
的場合）

１．權利變動等有關事項
• 接受權利變換的權利人，其重建前・重建後的權利種類、内容、價值
• 不接受權利變換、選擇讓售的權利人，其所失去的權利種類、内容、價值
• 因分面積過小而無法參與權利變換的權利人，其權利種類、内容、價值
• 參加組合員或特定事業參加者所分配的樓地板的明細
• 實施者取得的權利内容、權屬、管理處分的方法、作為出租時的標準租金以及借家條件概要
• 設施、建築、基地的價值等
• 權利變換期日、土地交付的預定期程及完工的預定期程
• 新公共設施用地的權屬
• 其他

２．配置設計（配置設計圖）

各層平面圖（樓地板配置・用途表示）、基地平面圖、公共設施平面圖

Ⅳ-4-2.權利變換計畫

〔注意事項〕

 權利變換計畫為實施地區内保證權利變動的唯一根據、對於第一種市街地再開發事業來說
是 重要的。

 因具有「強制」變動他人權利的執行力，絕對不允許疏忽造成的過失，也不認同任意的修正或
變更。

 權利變換計畫是為了預防災害、提升衛生及改善居住條件，必須要達成設施建築物及設施建
築基地的合理利用的目標。（配置設計的基準）

 因為是依都市再開發法的立法宗旨或公共性所進行的事業，重建後設施建築計畫的合理性
是必要的。

 權利變換計畫必須充分考量關係權利人間的利害衡平、擬訂計畫內容。（關係權利人間的均
衡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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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4-3.權利變換計畫

（１） 權利變換基準

 權利變換基準雖然不是法有明定項目，但因會在權利變換計畫書中載明，目地在於宣示
周知機構是公平公開地權利變換計畫。

 内容主要是法令或實施規程所規定的另外表明事項，針對權利變換計畫擬訂時所成為指
導方針的事項進行整理。

（２） （一）表～（十）表

（３） 配置設計圖等

 設施建築物的各層平面圖:在事業計畫書的設計圖上標明權利床、保留床的配置及用途。

 設施建築基地平面圖:在事業計畫書的設計圖上標示設施建築基地的範圍。

 公共設施的平面圖:與事業計畫書的設計圖相同。（必須標示公共設施的權屬）

 建材表:依各使用別記載標準的建材規格。

30

【参考】個別權利變換製作的流程（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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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建前資産（土地・建物等）調査、進行重建前資産價值的估價

・為了執行權利變換，必須充分掌握重建前的權利。

・委託専家進行重建前的土地・建物的調査，公平地評估重建前資産價值。

・重建前資産價值＝重建前土地價值＋重建前建物價值。

・不參與權利床分配的土地權利人，則領取與重建前資産價值相當的補償金。

重建前土地價值 重建前建物價值 重建前資産價值＋ ＝



【参考】個別權利變換製作的流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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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重建後大樓的各區分所有部分樓地板單價估定
（１） 重建後大樓的建物計畫案完成
・需要完成未來擬建設的大樓的建築計畫。

（２） 估算重建後大樓全棟的價值
・重建後大樓全棟的原價＝權利變換範圍內重建前資産總價值と事業に要する費用の合計額。

（３） 估算重建後大樓各部分的樓地板單價
・將所計算出的重建後大樓全棟的原價分配至（１），計算得出「各區分所有部分單價」。
・計算單位價值時，必須考量方位及樓層的價差。
・注意與市價間的平衡。

※方位價差：因方位或視野等不同造成的價格差異（例：基準100％、視野良好10２％）
※樓層價差：一般而言，低樓層通常價格較低，高樓層價格較高（例：比準樓層100％、 高樓10３
％）

重建後大樓全棟的原價＋ ＝事業成本費用
（事業費）

重建前資産總價值

重建後大樓

【参考】個別權利變換製作的流程（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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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權利床的樓地板面積估算
・權利床面積依重建前資産價值估算。
・權利變換分配得到權利床面積＝重建前資産總價值除以重建後大樓樓地板單價得之。

・各區分所有部分的樓地板單價有價差，故即使重建前資産價值相同、因分配的部分（方位、樓層等）
不同，分配到的權利床面積將有所差異。

樓地板單價÷ ＝重建前資産價值 權利床面積

 【従前資産】 

土地＋建物＝従前資産 

【従後資産】 

権利床① 

権利床②

再開発ビル 位置・階層等の

違いにより床単

価 が 異 な る た

め、取得できる

床面積は異なり

ます。 

因分配的部分
（方位、樓層等）
不同，分配到的
權利床面積將有
所差異

土地＋建物＝重建前資産價值

重建後大樓

重建前資產


